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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系研究生录取暂行办法 

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配合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的改革实施，

落实研究生导师负责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发挥研究生导师作用，选

拔研究生优质生源，培养一流人才，在借鉴世界名校成熟做法的基础

上，结合地质学系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地质学系积极开展工作，在招生宣传、优质生源奖励、

提高资助标准、资助研究生成才等方面实施有效的办法，力求生源优

质、人才辈出。明确导师权利与义务，调动导师吸引优质生源的积极

性，为导师开展招生宣传创造条件。贯彻落实国家有关研究生培养机

制改革的文件精神，为导师或导师组主导研究生录取进行有益探索。

本办法适用于 2017、2018、2019 年入学的研究生。 

第二条    硕士研究生录取办法 

（一）硕士研究生来源包括“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应届本科生（简

称“推免生”）、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学生（简称“统考生”）和参加

学校单独考试的学生（简称“单考生”）。 

  （二）“推免生”录取：具备推免资格的“推免生”，由研究生

导师或导师组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确定拟接收人选，本系汇总后报学

校，并完成后续接收程序。未确定导师的“推免生”，本系不予接收。 



（三）“统考生”和“单考生”录取： 

1.初试。按照国家、陕西省和西北大学有关规定执行，达到国家

A 类地区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的“统考生”和达到学校单独考试基本分

数线的“单考生”进入复试环节。 

2.复试。按照考生报考的导师情况，由导师或导师组考核，根据

导师招生指标数及考核结果确定拟录取人选。 

3.在复试和录取过程中，导师可根据优质生源情况再次申请增加

全额资助的招生指标，按程序批准后，划拨经费，增录硕士生。 

4.本系为考生搭建再次选择导师的平台，复试后未被确定为拟录

取的考生，可再与其他导师联系，经新选择导师同意，由导师或导师

组考核，根据导师招生指标数及考核结果确定是否拟录取。 

5.对符合学校“储才计划”的“统考生”，经导师或导师组复试

后确定人选，按学校规定进行公示，如达到国家 A 类地区初试成绩基

本要求，可直接拟录取。 

6.本系汇总拟录取人选后报学校，并完成后续录取程序。 

第三条    博士研究生录取办法 

（一）博士研究生来源包括直接攻博考生（简称“直博生”）、硕

博连读考生（简称“硕博连读生”）、参加学校公开招考考生（简称“统

考生”）。 

（二）“直博生”录取：在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阶段按照相关程

序选拔录取。 

（三）“硕博连读生”录取：硕博连读资格的确定按照学校有关



规定执行。具备资格的在读硕士研究生，经本人申请，由导师或导师

组复试，复试合格者确定为拟录取人选。 

（四）“统考生”录取：报考条件按国家、陕西省和西北大学有

关规定执行。 

1.初试。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博士生入学外语考试，达到外语单

科合格线的考生进入复试环节。 

2.复试。按照考生报考的导师情况，由导师或导师组考核，根据

导师招生指标数及考核结果确定拟录取人选。 

3.在复试和录取过程中，导师可根据优质生源情况再次申请增加

全额资助的招生指标，按程序批准后，划拨经费，增录博士生。 

4.本系为考生搭建再次选择导师的平台，复试后未被确定拟录取

的考生，可再与其他导师联系，经新选择导师同意，由导师或导师组

考核，根据导师招生指标数及考核结果确定是否拟录取。 

5.本系汇总拟录取人选后报学校，并完成后续录取程序。 

6.三年内获得雅思 6.0 分、托福 90 分、全国英语六级考试 500

分以上等英语成绩的学生，可申请英语初试免试。 

（五）适时开展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申请‐审核制”试点。 

第四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实行，由地质学系党政联席会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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